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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乳癌、肝癌門診加強照護計畫支付標準表 

通則： 

一、本標準所訂支付點數包括中醫師診療、處置、處方、藥費、調劑費、

護理人員服務費，電子資料處理、污水廢棄物處理及其他基本執業成

本(如不計價藥材、建築與設備、醫療責任保險及水電等雜項支出)。 

二、本計畫之中醫輔助醫療服務量、針灸、傷科及脫臼整復合計申報量，

應獨立計算且申報時不併入該院所原門診合理量、針灸、傷科及脫臼

整復原合計申報量計算。  

三、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以書面申報醫療費用者，依本標準所定點數申報後，

每一申報案件由保險人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之規定扣留點數，所扣留點數作為委託辦理電子資料處理之費用。 

四、申報疾病管理照護費，應於該次診療服務合併實施治療評估，並於病

歷詳細載明評估結果及治療方式。 

五、本計畫之案件當次不得另行申報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第四部中醫各章節之診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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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乳癌、肝癌門診加強照護計畫支付標準表 

編號 診療項目 支付點數 

P56001 
乳癌、肝癌門診加強照護費(給藥日數 7天以下) 

註：包含中醫輔助醫療診察費、口服藥 
700 

P56002 
乳癌、肝癌門診加強照護費(給藥日數 8-14天) 

註：包含中醫輔助醫療診察費、口服藥 
1,050 

P56003 
乳癌、肝癌門診加強照護費(給藥日數 15-21天) 

註：包含中醫輔助醫療診察費、口服藥 
1,400 

P56004 
乳癌、肝癌門診加強照護費(給藥日數 22-28天) 

註：包含中醫輔助醫療診察費、口服藥 
1,750 

P56005 

癌症針灸或傷科治療處置費 

註：本項處置費每月申報上限為 12次，超出部分支付點數

以零計。 

400 

P56006 

疾病管理照護費 

註： 

1.包含中醫護理衛教及營養飲食指導。 

2.限三個月申報一次，申報此項目者，須參考衛教表單

(如附件三)提供照護指導，並應併入病患之病歷紀錄

備查。 

550 

P56007 

生理評估費 

1.癌症治療功能性評估：一般性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General Scale；FACT-G)(第四版) 

2.生活品質評估(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ECOG) 

註：1.前測(收案三日內)及後測(收案三個月內)量表皆完

成，方可申請給付。 

2.限三個月申報一次，並於病歷詳細載明評估結果。 

1,000 

 

  


